
別 冊

－1－ 

議案第７号 

令和６年度富津市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補正予算（第１号） 

 令和６年度富津市の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補正予算（第１号）は、次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る。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 

１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に歳入歳出それぞれ58,870千円を追加し、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を歳入歳出それぞれ5,536,870千円とする。 

２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の款項の区分及び当該区分ごとの金額並びに補正後の歳入歳出予算の金額は、「第１表 歳入歳出予算補正」に 

よる。 

  令和６年８月28日提出 

富津市長  高 橋 恭 市 

提案理由 

 令和５年度決算の確定に伴い、歳入では繰越金などを、歳出では国民健康保険基金積立金、県負担金返還金などを増額するとともに、

人事異動に伴う人件費補正をするものである。 



          
                                                                                                                                                   ─2─

  第　１　表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補 正

    １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 3  国庫支出金              │                            │                      100 │                    1,087 │                    1,187 ┃          
┃                            ├──────────────┼─────────────┼─────────────┼─────────────┨          
┃                            │ 1  国庫補助金              │                      100 │                    1,087 │                    1,187 ┃          
┠──────────────┼──────────────┼─────────────┼─────────────┼─────────────┨          
┃ 6  繰 入 金                │                            │                  621,186 │                    8,007 │                  629,193 ┃          
┃                            ├──────────────┼─────────────┼─────────────┼─────────────┨          
┃                            │ 1  一般会計繰入金          │                  417,622 │                    8,007 │                  425,629 ┃          
┠──────────────┼──────────────┼─────────────┼─────────────┼─────────────┨          
┃ 7  繰 越 金                │                            │                        1 │                   49,776 │                   49,777 ┃          
┃                            ├──────────────┼─────────────┼─────────────┼─────────────┨          
┃                            │ 1  繰 越 金                │                        1 │                   49,776 │                   49,777 ┃          
┠──────────────┴──────────────┼─────────────┼─────────────┼─────────────┨          
┃　　　　　　　　歳　　　入　　　合　　　計　　　　　　　　│                5,478,000 │                   58,870 │                5,536,870 ┃          
┗━━━━━━━━━━━━━━━━━━━━━━━━━━━━━┷━━━━━━━━━━━━━┷━━━━━━━━━━━━━┷━━━━━━━━━━━━━┛          



          

     　　　　　     　　　　　　

    ２　歳　出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 1  総 務 費                │                            │                  156,752 │                    9,094 │                  165,846 ┃          
┃                            ├──────────────┼─────────────┼─────────────┼─────────────┨          
┃                            │ 1  総務管理費              │                  129,961 │                    5,982 │                  135,943 ┃          
┃                            ├──────────────┼─────────────┼─────────────┼─────────────┨          
┃                            │ 2  徴 税 費                │                   25,731 │                    3,112 │                   28,843 ┃          
┠──────────────┼──────────────┼─────────────┼─────────────┼─────────────┨          
┃ 5  基金積立金              │                            │                       40 │                   46,379 │                   46,419 ┃          
┃                            ├──────────────┼─────────────┼─────────────┼─────────────┨          
┃                            │ 1  基金積立金              │                       40 │                   46,379 │                   46,419 ┃          
┠──────────────┼──────────────┼─────────────┼─────────────┼─────────────┨          
┃ 7  諸支出金                │                            │                   10,100 │                    3,397 │                   13,497 ┃          
┃                            ├──────────────┼─────────────┼─────────────┼─────────────┨          
┃                            │ 1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        │                   10,100 │                    3,397 │                   13,497 ┃          
┃                            │    算金                    │                          │                          │                          ┃          
┠──────────────┴──────────────┼─────────────┼─────────────┼─────────────┨          
┃　　　　　　　　歳　　　出　　　合　　　計　　　　　　　　│                5,478,000 │                   58,870 │                5,536,8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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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入 歳 出 補 正 予 算 事 項 別 明 細 書
  １　総　括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 3  国庫支出金                              │                          100 │                        1,087 │                        1,187 ┃            
┠──────────────────────┼───────────────┼───────────────┼───────────────┨            
┃ 6  繰 入 金                                │                      621,186 │                        8,007 │                      629,193 ┃            
┠──────────────────────┼───────────────┼───────────────┼───────────────┨            
┃ 7  繰 越 金                                │                            1 │                       49,776 │                       49,77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5,478,000 │                       58,870 │                    5,536,870 ┃            
┗━━━━━━━━━━━━━━━━━━━━━━┷━━━━━━━━━━━━━━━┷━━━━━━━━━━━━━━━┷━━━━━━━━━━━━━━━┛            



          

      （歳　出）                                                                                                                            （単位：千円）
┏━━━━━━━━━━━━━━━┯━━━━━━━┯━━━━━━━┯━━━━━━━┯━━━━━━━━━━━━━━━━━━━━━━━━━━━━━━━━━━━━━━━┓  
┃                              │              │              │              │ 　　　　　　　　補　　正　　額　　の　　財　　源　　内　　訳　　　　　　　　 ┃  
┃                              │              │              │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特　　　　　　定　　　　　　財　　　　　　源        │              ┃  
┃                              │              │              │              ├───────┬───────┬───────┬───────┤  一 般 財 源 ┃  
┃                              │              │              │              │  国庫支出金  │   県支出金   │  地　方　債  │  そ　の　他  │              ┃  
┠───────────────┼───────┼───────┼───────┼───────┼───────┼───────┼───────┼───────┨  
┃ 1  総 務 費                  │      156,752 │        9,094 │      165,846 │        1,087 │              │              │        8,007 │              ┃  
┠───────────────┼───────┼───────┼───────┼───────┼───────┼───────┼───────┼───────┨  
┃ 5  基金積立金                │           40 │       46,379 │       46,419 │              │              │              │              │       46,379 ┃  
┠───────────────┼───────┼───────┼───────┼───────┼───────┼───────┼───────┼───────┨  
┃ 7  諸支出金                  │       10,100 │        3,397 │       13,497 │              │              │              │              │        3,39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5,478,000 │       58,870 │    5,536,870 │        1,087 │              │              │        8,007 │       49,7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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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歳　入

     （款）   3  国庫支出金                                                                                                                                         
       （項）   1  国庫補助金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3│  │  │国庫支出金                │            100 │          1,087 │          1,187 │              │            │                                    ┃
┃　├─┼─┼─────────────┼────────┼────────┼────────┼───────┼──────┼──────────────────┨
┃  │ 1│  │国庫補助金                │            100 │          1,087 │          1,187 │              │            │                                    ┃
┃　│　├─┼─────────────┼────────┼────────┼────────┼───────┼──────┼──────────────────┨
┃  │  │ 2│社会保障・税番号制度システ│              0 │          1,087 │          1,087 │ 1 社会保障・ │       1,087│ 1 社会保障・税番号制度システム整   ┃
┃  │  │  │ム整備費等補助金          │                │                │                │   税番号制度 │            │   備費等補助金                1,087┃
┃  │  │  │                          │                │                │                │   システム整 │            │                                    ┃
┃  │  │  │                          │                │                │                │   備費等補助 │            │                                    ┃
┃  │  │  │                          │                │                │                │   金         │            │                                    ┃
┠─┼─┼─┼─────────────┼────────┼────────┼────────┼───────┼──────┼──────────────────┨
┃ 6│  │  │繰 入 金                  │        621,186 │          8,007 │        629,193 │              │            │                                    ┃
┃　├─┼─┼─────────────┼────────┼────────┼────────┼───────┼──────┼──────────────────┨
┃  │ 1│  │一般会計繰入金            │        417,622 │          8,007 │        425,629 │              │            │                                    ┃
┃　│　├─┼─────────────┼────────┼────────┼────────┼───────┼──────┼──────────────────┨
┃  │  │ 1│一般会計繰入金            │        417,622 │          8,007 │        425,629 │ 3 その他一般 │       8,007│ 1 職員給与費等繰入金          8,007┃
┃  │  │  │                          │                │                │                │   会計繰入金 │            │                                    ┃
┠─┼─┼─┼─────────────┼────────┼────────┼────────┼───────┼──────┼──────────────────┨
┃ 7│  │  │繰 越 金                  │              1 │         49,776 │         49,777 │              │            │                                    ┃
┃　├─┼─┼─────────────┼────────┼────────┼────────┼───────┼──────┼──────────────────┨
┃  │ 1│  │繰 越 金                  │              1 │         49,776 │         49,777 │              │            │                                    ┃
┃　│　├─┼─────────────┼────────┼────────┼────────┼───────┼──────┼──────────────────┨
┃  │  │ 1│繰 越 金                  │              1 │         49,776 │         49,777 │ 1 繰  越  金 │      49,776│ 1 繰越金                     49,77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5,478,000 │         58,870 │      5,536,870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３　歳　出

     （款）   1  総 務 費                                                                                                                                           
       （項）   1  総務管理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1│  │  │総 務 費  │     156,752│       9,094│     165,846│       9,094│            │              │            │                                    ┃
┃　├─┼─┼─────┼──────┼──────┼──────┼──────┼──────┼───────┼──────┼──────────────────┨
┃  │ 1│  │総務管理費│     129,961│       5,982│     135,943│       5,982│            │              │            │                                    ┃
┃　│　├─┼─────┼──────┼──────┼──────┼──────┼──────┼───────┼──────┼──────────────────┨
┃  │  │ 1│一般管理費│     128,407│       5,982│     134,389│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            │            │       1,087│            ├───────┼──────┼──────────────────┨
┃  │  │  │          │            │            │            │繰入金      │            │ 2 給      料 │       1,180│◎ 一般職人件費               4,895 ┃
┃  │  │  │          │            │            │            │       4,895│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566│◎ 国保一般管理総務関係費     1,08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690│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印刷製本費                (207)┃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207│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880│     電算業務委託料            (880)┃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459│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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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  総 務 費                                                                                                                                           
       （項）   2  徴 税 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徴 税 費  │      25,731│       3,112│      28,843│       3,112│            │              │            │                                    ┃
┃　│　├─┼─────┼──────┼──────┼──────┼──────┼──────┼───────┼──────┼──────────────────┨
┃  │  │ 1│賦課徴収費│      25,731│       3,112│      28,843│繰入金      │            │              │            │　                                  ┃
┃  │  │  │          │            │            │            │       3,112│            ├───────┼──────┼──────────────────┨
┃  │  │  │          │            │            │            │            │            │ 2 給      料 │       1,160│◎ 一般職人件費               3,1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1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4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362│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款）   5  基金積立金                                                                                                                                         
       （項）   1  基金積立金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5│  │  │基金積立金│          40│      46,379│      46,419│            │      46,379│              │            │                                    ┃
┃　├─┼─┼─────┼──────┼──────┼──────┼──────┼──────┼───────┼──────┼──────────────────┨
┃  │ 1│  │基金積立金│          40│      46,379│      46,419│            │      46,379│              │            │                                    ┃
┃　│　├─┼─────┼──────┼──────┼──────┼──────┼──────┼───────┼──────┼──────────────────┨
┃  │  │ 1│基金積立金│          40│      46,379│      46,419│            │      46,379│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積  立  金 │      46,379│◎ 基金費                    46,37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積立金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基金積立金 (46,37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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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7  諸支出金                                                                                                                                           
       （項）   1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7│  │  │諸支出金  │      10,100│       3,397│      13,497│            │       3,397│              │            │                                    ┃
┃　├─┼─┼─────┼──────┼──────┼──────┼──────┼──────┼───────┼──────┼──────────────────┨
┃  │ 1│  │償還金及び│      10,100│       3,397│      13,497│            │       3,397│              │            │                                    ┃
┃  │  │  │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  │ 3│償 還 金  │           0│       3,397│       3,397│            │       3,397│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償還金利子 │       3,397│◎ 償還金                     3,397 ┃
┃  │  │  │          │            │            │            │            │            │   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            │            │              │            │  22 償還金利子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              │            │     県負担金返還金          (3,39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5,478,000│      58,870│   5,536,870│       9,094│      49,776│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                                                                                                                                   



１　一般職 補　正　予　算　給　与　費　明　細　書

(1) 総括

※ （　）は、短時間勤務職員数について外書き

0

1,235

1,235

特殊勤務手当
（千円）

0

12

12

620

988

1,608

50

2,955

3,005

管理職員特別勤務手当
（千円）

時間外勤務手当
（千円）

宿日直手当
（千円）

夜間勤務手当
（千円）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0

1,293

1,293

170280

13,24415,964

13,41416,244

420

954

1,374

勤勉手当
（千円）

期末手当
（千円）

管理職手当
（千円）

通勤手当
（千円）

住居手当
（千円）

地域手当
（千円）

0

22,282

22,282

職員手当
の内訳

比　較

補正前

補正後

区　　分
扶養手当
（千円）

626

720

1,346

39,531 117,184

2,340

53,031

55,371

計
（千円）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千円）

合　　計
（千円）

備　　考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16

(12)16

133,618

1,130

20,940

22,070

112,678

4,506 5,636

139,254

2,166

37,365

区　　分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職員数
（人）

比　　　較 (0)0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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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以外の職員

※ （　）は、再任用短時間勤務職員数について外書き

備　　考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計
（千円）

86,530 16,749 103,279

28,993

31,159

82,024 15,619 97,643

区　　分
職員数
（人）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千円）

合　　計
（千円）

補　正　前 16 (0) 53,031

補　正　後 16 (0) 55,371

比　　　較 0 (0) 2,340 2,166 4,506 1,130 5,636

職員手当
の内訳

区　　分
扶養手当
（千円）

地域手当
（千円）

住居手当
（千円）

補正前 720 2,955 988

比　較 626 50 620

通勤手当
（千円）

管理職手当
（千円）

期末手当
（千円）

勤勉手当
（千円）

補正後 1,346 3,005 1,608 1,293 1,374 11,686 9,600

1,293 954 11,406 9,430

280 170

管理職員特別勤務手当
（千円）

0 420

特殊勤務手当
（千円）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夜間勤務手当
（千円）

宿日直手当
（千円）

時間外勤務手当
（千円）

12 1,235

12 1,235

0 0



イ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

※ （　）は、短時間勤務職員数（パートタイム会計年度任用職員数）について外書き

備　　考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計
（千円）

区　　分
職員数
（人）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千円）

合　　計
（千円）

30,654 5,321 35,975

補　正　前 0 (12) 22,282 8,372

補　正　後 0 (12) 22,282 8,372

0 0 0 0比　　　較 0 (0) 0

30,654 5,321 35,975

時間外勤務手当
（千円）

夜間勤務手当
（千円）

職員手当
の内訳

区　　分

補正前

比　較

補正後

地域手当
（千円）

通勤手当
（千円）

期末手当
（千円）

勤勉手当
（千円）

特殊勤務手当
（千円）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4,558 3,814

0 0

3,814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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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給料及び職員手当の増減額の明細（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以外の職員）

(3) 給料及び職員手当の状況（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以外の職員）

ア　職員１人当たりの給与

33.09

令和５年７月１日現在

 平均給料月額  （円） 273,815

 平均給与月額  （円） 302,908

 平 均 年 齢   （歳）

区                                  分 一 般 行 政 職

令和６年７月１日現在

 平均給料月額  （円） 285,853

 平均給与月額  （円） 347,801

 平 均 年 齢   （歳） 34.02

2,340

職員手当 2,166 その他の増減分 2,166
　職員の変動等によるもの

2,166

給    料 2,340 その他の増減分 2,340
　職員の変動等によるもの

区    分
増減額
（千円）

増 減 事 由 別 内 訳
（千円）

説        明
（千円）

備　　考



イ　級別職員数

（級別の基準となる職務）

区              分
一   般   行   政   職

区              分
一   般   行   政   職

級 職員数(人) 構成比(％) 級 職員数(人) 構成比(％)

令和６年７月１日現在

８級

令和５年７月１日現在

５級 1 6.3

７級 1 6.3 ７級 1 7.1

８級

６級 1 6.3 ６級

2 14.3

４級 5 31.3 ４級 2 14.3

５級

２級 2 12.5 ２級 2 14.3

３級 3 18.7 ３級 4 28.6

計 16 100.0 計 14 100.0

１級 3 18.7 １級 3 21.4

３級 ２級 １級

一般行政職 部　長
次　長 課長補佐 係  長

副主査
主任主事

区     分 ８級 ７級 ６級 ５級 ４級

主  事 主　事

課　長 副主幹 主　査 主任技師 技  師 技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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